共同研发声明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注册请求，专利申请名称为：XXX。本专利申请基于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和XXX合作研发，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和XXX作为共同申请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，专利授权后专利权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单独排他拥有。
特此声明！
[bookmark: _GoBack]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全体单位盖章: 


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